
南通大学杏林学院预开票申请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 请 人
	
	所在部门
	
	联系电话
	

	票据名称
	□ 增值税普通发票

□ 增值税专用发票

□ 收据
	开票金额
	

	付款单位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纳税人识别号

	

	开票项目名称
	

	分管院领导审核意见
	同意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财 务 处

审批意见
	同意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.提交预开票申请单时，申请人须同时填写《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借款单》，由学院分管领导审批。

2.预开票款项务必一个月以内到账，不得跨年。三个月以上不到账视同借款处理，一切后果由申请人自负。

